
江苏太极实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8年第四季度弹性纬纱招标规则及须知

1．适用范围

本招标文件仅适用于投标书中列出弹性纬纱采购。

2. 合格的投标人

2.1 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的。

2.2 我公司合格供方或能够满足我公司各项技术指标要求并符合本招标文件相关要求

的公司；非本公司合格供方在评标过程中须按我公司主要原辅料变更试用程序和合格供方

管理程序进行评定，评定合格后按定标后签订合同供货。

2.3 投标人公司资质材料要提交给招标方审核，招标的标的物如需国家相关部门核发生产

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书的，需提供相关证明文件。易燃、易爆、有毒产品必须有国家安全

部门颁发的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2.4 我公司相关管理部门和使用车间已对本次招标物资弹性纬纱供应商进行了综合评价,

评定等级如下：

评定等级 供应商

I级 潍坊合信纺织有限公司 潍坊伯瑞纺织有限公司

II 级 辽宁银珠化纺集团有限公司 潍坊纬龙工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3. 投标费用（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

3.1 本次招标我公司将收取投标保证金，收取方法如下：

产品名称 投标保证金

弹性纬纱 10 万元

3.2 保证金的支付方式为：电汇或往来货款冲抵。

3.2.1 电汇资料如下：

公司名称：江苏太极实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210026720275131

地址、电话：扬州广陵产业园迎春路 28 号 0514-87460616

开户银行及账号：江苏银行扬州联谊支行 9009018800002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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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往来货款冲抵详见《附件三保证金承诺书》。

3.3 投标保证金在中标后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履约期满后退回履约保证金，不中标的予

以退回。

4. 投标报价

4.1 投标报价：含税、送到需方工厂仓库的价格。

4.2 投标人在《投标书》中填写报价。每种产品只允许有一种报价。投标人投标时需填报

《产品成本构成表》（此表可自行复印）。

4.3 投标人在填写报价时，应认真计算，不应遗留在合同执行中再行议价和另外支付费用

的项目。

4.4 投标人填写的单价在合同实施期间不因市场变化因素而变动，投标人在计算报价时可

考虑一定的风险系数。当产品市场价格波动超过±10%时，可经一方申请跟另一方协商，

出具《调价函》，双方同意后可对价格条款进行调整，招标单位有最终决定权。

4.5 如中标后，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合同，将全额扣除履约保证金。

5.投标书的递交

投标方应将投标书的各栏目填写齐全装入加盖公章并密封在信封中，以快递方式邮寄

至我公司审计监察室。

具体邮寄地址如下：

公司名称：江苏太极实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扬州市广陵产业园迎春路 28 号

收件人：陈广道

联系电话：0514-87460328 邮编：225006

6. 投标截止日期：

6.1 投标单位提交投标书的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09 月 24 日，因提交方式为邮递快件方式，

投标单位要考虑快件在路途中的不可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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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对于迟交的投标文件，我公司将拒绝并原封退回在其规定的投标截止日后收到的任何

投标书。

6.3 投标人不得在投标截止日起至投标书有效期期满前撤回投标书,否则追究其责任。

6.4 招标单位有权延长招标截止日期,并通知投标人。

7．定标

7.1 本次招标定标方式为：一次性报价（密封），请各投标单位慎重报价。

7.2 中标原则

7.2.1 由我公司招标小组开标后按 I 级和 II 级高低编排顺序。

7.2.2 当评标时，发现异常报价，我公司有权要求供方对该产品进行重新报价，经判定为

串标者，投标将做作废处理。

7.2.3 I 级 II 级均以最低价来分配等级总采购份额如下：

供方所占份额

投标价价差

采购份额（%）

I级 II 级

0-1000 元（含 1000） 70 30

1000-2000 元（含 2000） 60 40

2000-3000 元（含 3000） 50 50

3000-3500 元（含 3500） 40 60

3500-4000 元（含 4000） 30 70

4000 元以上 20 80

7.2.4 各级供方两家供应商采购份额分配如下：

供方所占份额

投标价价差

采购份额（%）

低价者 高价者

0-200 元（含 200） 50 50

200-400 元（含 400） 55 45

400-600 元（含 600） 60 40

600-800 元（含 800） 65 35

800-1000（含 1000） 70 30

1000 以上 80 20



江苏太极实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7.2.5 高强 20S 价格以 22S 普通 I 级供方中标价加价差 2500 元。

8.资格最终审查

我公司招标小组将对投标人提交的资格证明文件和其他必要的、合适的资料进行审查

并在其财务、技术、生产和供货能力及信誉方面，确定其是否能圆满地履行合同。

9．签订合同

9.1 我公司应将合同授予能够履行合同义务合理投标价的投标人。

9.2. 我公司有授予合同时变更数量的权利。

9.3 我公司将中标结果以书面或传真形式通知中标人中标。

9.4 《中标价格通知书》将是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

9.5 招标单位对未中标原因不作任何解释。

9.6 中标人按《中标价格通知书》中要求与我公司签订季度合同。

9.7 招标文件、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等，均为签订合同的依据。

9.8 本招标文件中中标后签订合同的需方指江苏太极实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10.如有疑问，请与下面相关人员联系：

吴思 电话：0514－87460616 手机：15161847540

朱晓良 电话：0514－87460616 手机：13506180879


